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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立青埔國中 111 學年度「心三美 好品格」聯絡簿封面徵圖實施辦法 
一、 活動主旨：藉辦理封面設計比賽，鼓勵學生藝術創作，推廣心三美好品格，培養學生參與公共事務自治能力，提昇對學

           校及社區認同與關懷，營造友善校園環境，展現本校之特色。 

二、 主辦單位：青埔國中學務處。 

三、 收件日期：民國 111 年 04 月 07 日（五）放學前截止，交至學務處陳晏慈老師。 

四、 徵選對象：本校學生均可參加。 

五、徵選方式： 

  （一）  以四開書面紙或圖畫紙創作，對折後右半為封面、左半為封底。封面為必要設計，封底為自由設計。 

（二） 可為手繪或電繪，如水彩、蠟筆、色鉛筆、電腦繪圖……等。 

（三） 以「心三美運動」結合青埔校園、學校生活或學區特色為主題設計。以圖畫設計為主。須含至少 1 項心三美運動

內

涵

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六、評選方式： 

  稿件經由審查委員會審查，委員會由校長、學務主任、訓育組長、七八九年級級導及 3 位視覺藝術教師組成。稿件審查依據

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》，不得含危害其身心健康之暴力、血腥、色情、猥褻、賭博之內容；並須符合以「『心三美

運動』結合青埔校園、學校生活或學區特色為主題」之內容取得前六高者，進行獎勵，第一名作品為 112 學年度聯絡簿封面，

票選結果及得獎作品公告於學務處佈告欄。 

七、錄取名額及獎勵： 

  第一名：嘉獎兩支，獎狀乙幀。 

    第二名：嘉獎乙支，獎狀乙幀。 

    第三名：獎狀乙幀。 

  佳  作 3 名：榮譽卡優點四點，獎狀乙幀。 

八、權利歸屬 

（一）得獎作品主辦單位除保有刪除、修飾權外，並有製成產品、印製成宣傳品及刊登之權利，惟不另致酬。 

（二）參選作品應為未曾發表之原創作品，並不得抄襲、模仿、或剽竊他人之作品。 

( 三）依據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》，不得含危害其身心健康之暴力、血腥、色情、猥褻、賭博之內容。 

九、此辦法經  校長核可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桃園市立青埔國中111學年度「心三美 好品格」聯絡簿封面徵圖報名表 

作品編號:  

(學務處填寫) 
班級: 座號: 學號: 姓名: 

心三美主題(可複選) □ 問安     □感謝     □做好事 

作品名稱  

設計理念 

(簡要說明30-100字) 
 

 請將此報名表連同作品繳交；若為電繪，請將此報名表併同電子檔案，於111年4月7日（五）放學前交至學務

處陳晏慈老師。 

 若班級報名踴躍，報名表不足使用，請至學務處訓育組領取空白報名表。 

「心三美運動」內涵三面向為「問安、感謝、做好事」三面向: 

1. 「問安」:每天主動問安，營造人人、時時、處處問安的友善環境，並內化成為日常的生活習慣，養

成好禮節。 

2. 「感謝」:對每天身旁的人、事、物真心感謝，心懷感恩，把感謝掛在口中，經常對人說出感謝的話，

或化為具體的行動，對他人的付出懂得感恩。 

3. 「做好事」: 心存善念、勤做好事，主動關懷日行一善，負責守分，有公德心，能見義勇為，並隨時

幫助他人，讓人人做好事，處處有關懷。 


